
关于佘曼旗人民医院保洁服务项目
顺延成交候选人的报告

通辽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奈曼旗分中心代理 :

奈曼旗人民医院保洁服务项目 (项 目编号:NMQC-T-F-2

50007),招标控制价 180万元,由通辽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奈曼旗分中心代理。发布竞争性磋商公告后,共 10家企业
报名参与。⒛25年 11月 6日 ,在通辽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奈曼旗分中心第五评标室组织评审,评审结果依次为:第一
成交候选人库伦旗强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;第二成交候选人
通辽市圣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;第三成交候选人奈曼旗正坤
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。根据评审结果,于 11月 6日 发布
了成交结果公告。

目前,第一成交候选人库伦旗强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已
向我单位正式递交弃标函,明确表示拒绝签订采购合同。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九

条之规定,经我院党委会研究,决定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成
交候选人名单排序,顺延确定第二成交候选人 “通辽市圣兴
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
”
为本项目成交供应商。若前述第二成交

候选人亦出现放弃成交的情形,我院将依法继续顺延至第三

成交候选人
“
奈曼旗正坤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
”;若所有
成交候选人均无法签订合同,则将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。

特此报告。


